安徽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南院区直线加速器、后装机、DSA应用项目和经开区分院DSA应用项目（阶段性）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8月1日，安徽皖北医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邀请相关单位代表和特邀专家3名，对安徽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南院区直线加速器、后装机、DSA应用项目和经开区分院DSA应用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由特邀专家、安徽皖北医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项目建设单位）、安徽创佳安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本项目报告编制单位）组成验收组（验收组名单附后），会前验收组查看了DSA机房、防护用品、墙上相关制度，听取了项目建设单位防护施工情况介绍及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并查验了相关资料。经验收组讨论、审仪，形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如下：

1、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本项目在经开区分院门诊楼4楼手术间设置2间DSA机房，机房有效使用面积分别为40.85m2（手术间2）和39.14m2（手术间3），净空尺寸为长7.08m×宽5.77m（手术间2）和7.09m×宽5.54m（手术间3）；在机房内各安装一台Azurion 7 M20型DSA，属于II类射线装置。东、南、西、北四面墙的等效铅当量＞3.0mm，顶棚和地板等效铅当量＞3.0mm，防护门等效铅当量3.0mmPb，铅玻璃等效铅当量3.0mmPb。
2、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设计DSA型号、建设地址未变化，环境保护目标也无变化，实际建设过程中面积略小一些，防护门和观察窗防护当量较环评要求小一些，根据《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本项目机房有用线束方向铅当量应不小于2.0mmPb，环评要求4.0mmPb当量，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考虑到经济因素和防护最优化，防护门为3.0mmPb当量，观察窗为3.0mmPb当量，均符合《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相关要求，因此不属于重大变动。
3、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项目两间DSA机房均采取了相应的电离辐射防护屏蔽，设置了电离辐射警示标志、工作状态指示灯、门灯连锁、紧急止动装置和通风系统。

4、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设备调试过程中，经机房实体屏蔽防护后，对评价范围（50m）内环境保护目标环境影响较小。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规定的机房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目标值应不大于2.5μSv/h的要求。同时职业人员和公众最大年附加有效剂量均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的职业照射年有效剂量限值和公众剂量限值(即职业:5mSv/a;众:0.1mSv/a)。

5、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和监测结果，本项目没有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各项指标达到验收标准。

6、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从立项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7、验收结论

该项目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环境保护手续齐全，辐射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健全，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提出的辐射安全防护措施，工程无重大变动情况，辐射环境监测结果满足标准要求，符合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8、后续要求

（1）医院应按照相关的法规要求开展日常监测管理工作。

（2）医院应做好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工作，DSA机房放射工作人员应进行双剂量计监测，放射工作人员岗位变动后需及时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3）DSA机房医生和护士在手术过程中必须做好相应的屏蔽防护（合理利用射线装置自带的铅屏和铅帘，穿戴个人防护用品）。

（4）医院应按照法规要求以及辐射监测计划自行对辐射工作场所周围环境进行辐射监测，同时，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年度监测。医院应编写年度评估报告，于次年的1月31日前报项目审批部门以及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

（5）针对环评中提到的其他射线装置，在其安装后需进行环保验收后方可投入使用。
安徽皖北医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8月1日

